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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新聞稿 
 

發稿日期：106 年 5 月 16 日 

發稿單位：毒品防制處 

連 絡 人：調查官卓佳慶 

連絡電話：02-29112241#5138、0973-01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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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全國獲案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式 

 

106年度全國獲案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式於 106年 5月 16日下午 3時 30分

假臺北市木柵垃圾焚化廠公開銷燬，為 106 年全國反毒活動揭開序幕。 

法務部調查局自民國 82年起，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獲案毒品處理流程管制

作業要點」規定，設置「獲案毒品證物保管專庫」，負責各查緝機關緝獲之第一、

二級毒品，包括海洛因、大麻、古柯鹼等計 17種毒品證物之檢驗、集中保管及

公開銷燬等作業。105 年經法院判決確定、獲核發處分命令應銷燬各類毒品計

4,338 件，重量 89 公斤 413.34 公克。 

為使銷燬作業嚴謹、順利執行，本局於 4月 25 日邀請監察院蔡委員培村及

行政院、國安局、環保署、衛福部、海巡署、法務部、財政部、國防部、高等

法院檢察署、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等機關與民間團體代

表，召開「獲案毒品處理流程監督會」第 18 次會議，並於會中推選委員代表負

責監督、清點、封緘、簽證及銷燬等作業。5月 4日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

察官金聰監督下，由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陳副財務長雅萍、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

會鄧執行長昭芳執行清點，毒品證物經確認無誤後予以封緘，並逐箱簽證。 

公開銷燬儀式於 106 年 5月 1 6 日下午 3時 30 分由法務部部長邱太三主持

並致詞，邱部長表示：「去年查獲毒品 6千 6百多公斤，破以往紀錄，可謂成績

亮麗。但誠如蔡總統在去年 6/3 全國反毒大會中所言，不要陷入數字的迷思，

要思考數字背後的意義。林院長要求所屬相關單位從防毒、緝毒、拒毒、戒毒

四大面向做通盤檢討，並於 5月 11 日在院會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思維，由

過去著重在量，而未來以人為中心，再透過大數據分析建構緝毒網，從人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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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透過吸毒者找到供應者，以達到降低毒品需求、減少毒品供給的政策目標」。 

邱部長隨後與調查局局長蔡清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劉銘龍共同

啟動銷燬程序，所有毒品證物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王金聰、消費者文

教基金會副財務長陳雅萍、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常務董事陳介甫，以及國內

各大平面、電子媒體共同見證下投入爐內焚化，圓滿完成銷燬作業。 


